（结构）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中南·文锦苑项目地下室（三期） 

	设计编号
	2018-34

	二、安全隐患

1. 在主楼中间设伸缩后浇带，地下室在后浇带未封闭时，桩基和筏板不能共同作用，与计算假定不一致，两边桩基应考虑不能共同工作会对底板受力和结构安全产生不利影响，须在图纸中注明该处封缝前主楼荷载加载速度控制要求。

回复不符合要求。
三.强制性标准：  

1. 地下室底板厚度取350mm偏薄（GB50007-2011-8.4.12-4条规定梁板式底板厚度最小不小于400mm，JGJ3-2010-12.3.4条规定平板式筏基板厚不宜小于400mm）；地下室挡土墙竖向和水平分布筋的配筋率宜满足JGJ3-2010-12.2.5条≮0.30%规定。

回复不符合要求。筏板厚不宜小于400mm。
2. 抗拔桩应选用抱箍式连接或内扣式内螺纹连接的抗拔管桩（详见2015年苏G图集）。桩基施工说明应补充抗拔桩的内容。

回复不符合要求。

3. 结施-19：3A-B~3A-C之间的RKL12的斜梁钢筋锚固长度不满足GB50010-2010（2015年板）-8.3.1条规定，其他地方也有，请全面核查。

回复不符合要求。

4. 计算书：
1）地下室应带塔楼按剪力墙定义、整体计算及配筋；地下室周边与塔楼相连的一~三跨框架，其抗震等级及配筋应按单塔楼计算结果包络设计，图中未标注。

回复不符合要求。补充带塔楼按剪力墙定义、整体计算书。

3）抗浮计算按新规范JGJ476-2019第三章规定重新计算；缺梁、板上荷载计算统计过程；缺楼梯和自行车坡道板计算书；缺梁、板挠度和裂缝计算简图，设计依据不足，请补充、完善并复核原设计。

回复不符合要求。地下室抗浮计算取值不对；缺自行车坡道板抗浮计算书；

五.其他：
2. 请重新整理图纸目录，将图纸修改及设计变更也列入目录中，送交审图中心予以确认。

请将两次回复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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